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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法律之声］

《红楼梦》贾府被抄家的“罪名”分析
□ 张景卫

从《洗冤集录》看宋代的法医检验
□ 李 强

从杜范故里归来，因不通书法，心里萦绕
杜范故里门联上的两行字“清庐苦度麦饭葱羹
一生淡泊，献策直谏丹心铁骨千古流芳”，其中
有数个字竟然读不出来，特别是“葱”与“菜”
实在难辩，最后考证为“葱”，但无论是“菜”羹
还是“葱”羹，杜范都是过的极其简单的生活，
与位居高官之荣华富贵格格不入，清廉的形象
令人肃然起敬。

一个周末，想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城
翠屏山脚下的杜家村参观杜范故里，不到半
个时辰，我们就找到了目的地，要不是院子
外立的一石碑上写着“杜范故里”四个字，
从建筑外貌看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座山脚边
的庙宇。

认 为 庙 宇 也 不 为 过 ， 里 面 确 有 一 位 老
人 在 杜 范 的 塑 像 前 供 奉 祭 品 。 但 房 梁 上 的
牌 匾 立 即 让 我 觉 得 此 地 非 同 一 般 ， 正 面 的
牌 匾 上 依 次 刻 写 着 “ 孝 道 家 风 ”“ 千 古 风
范”“理学名儒”“日照丹心”；而两侧悬挂
的是“千古流芳”“忧国为民”，这些极重量
级的词语表明这里敬仰的是一位深受民众爱
戴的名人——杜范。

杜范，出生于黄岩杜家村，官至南宋丞
相，他爱国爱民，勤政廉洁。理宗皇帝赐他
谥号“清献”，世称清献公。其奏章被皇帝誉
为 “ 开 诚 心 ， 布 公 道 ， 集 众 思 ， 广 忠 益 。”

《宋史》 将杜范与礼部尚书李韶并称，“以廉
直著，时称李杜。”清代史学家陆以湉在 《冷
庐杂识》 中说，中国历史上有七个“李杜”，
均以功绩人品学识廉正著称，有东汉李固与
杜乔、李云与杜众、李膺与杜密，晋代杜预
与李冲，唐代李白与杜甫、李商隐与杜牧，
宋代杜范与李韶，其历史地位可见一斑。

这些历史评价在整座建筑上也体现得淋
漓尽致，建筑物从外观看有两层，通体被漆
成红色，一层屋檐上塑有两条蜿蜒对视的金
龙，金龙中间悬挂雕刻精美的匾，上书“南
宋第一相”。据说南宋丞相有 30 余位，而杜
范可称为“南渡宰臣之冠”。走进去后，门楹
上有三个篆体字“清献堂”。“清献”两字概
括了杜范一生，杜范死后还留有书籍 《清献
集》。同治六年，黄岩重建书院，为祭祀杜
范，改萃华书院为清献书院，后逐步变革为

百年名校黄岩中学。
杜范故里一共三间，规模可以说不大 ，

我们在有限的空间寻觅杜范的历史真迹，但很
难发现，除了后人塑造的杜范像外，都是些众
人捐助建造的功德碑。正准备离开时偶遇一
位姓张的老伯，他对历史掌故信手拈来，说因
为元兵入侵，杜范后代及其家属为逃避打击，
均搬到临海杜后桥方向；杜范病逝后也归葬黄
岩靖化乡（今宁溪牌门村），但杜家村的村名一
直保留下来，但村里人基本不姓杜。

当我问及村民为何助建清献堂时，“他是
清官啊！”张老伯满脸自豪，“杜范做丞相时，
皇上要拨款修建他家住宅，他说乡村百姓房
子都破旧未修，他修起来算什么呢？于是坚
决不修。有人用诗赞他：“有官居鼎鼐，无地
起高楼。”

张老伯讲的这些 ，后来我查看了历史记
载，确有提到，也考证到门联确实是“葱羹”二
字。在《清献集》卷四有诗写道：“有富室，一
日 来 访 ，遇 午 留 食 ，葱 羹 麦 饭 ，怒 去 ，公 贻 之
诗，终身愧不见。诗曰：葱疗丹田麦疗饥，葱羹
麦饭两相宜，请君试上城头望，多少人家午未
炊。”那时边防吃紧，南宋最困难时期，全民紧
衣缩食支援前线，身为首辅丞相，杜范以身作
则，与民共患难，富室一时不理解，以为杜范无
礼，及见赠诗才悔悟。

在张老伯的心中，杜范的形象是非常高大
的，他还讲到杜范出生时，浑浊的永宁江江水
忽然澄清如练，在杜范病逝归葬时，百姓街祭
巷哭。杜公出生时的景象虽有点神话，但归葬
时百姓的悲伤应该没有虚化。

杜范 32 岁步入仕途，因终日劳累，64 岁病
逝于相位上。为官期间，他以社稷为重，正言
直谏，书写忠诚。他不仅在治国上展示相才，
整肃朝纲，制定法令，而且在军事上才能非凡，
多次统帅军队克敌制胜，有作为、有担当。更
难能可贵的是，无论是官居九品，还是位极人
臣，杜范始终清贫乐道，过着“味淡甘无穷”的
生活。年轻吃粗粮，晚年食厚粥，住“仅蔽风
雨”的旧屋，过往者不知是丞相居所；但他又广
放粮赈灾百姓，所得俸禄均用于贫困救济。“清
庐苦度麦饭葱羹一生淡泊，献策直谏丹心铁骨
千古流芳”就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。

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以
明 得 失 。 杜 范 的 清 正 一 生 告 诉 我 们 ，为 官 、
为 政 应 该 做 到 心 中 有 人 民 、情 感 有 大 爱 、工
作有能力、行动有担当，做一名清官，绝不做
昏 官 、庸 官、懒官、贪官。对于法官来说，所作
出的每一个判决，所执行的每一个案件，都与
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，重者关乎生命，轻
者决定着百姓每一个合法利益的实现。要把
案件办成铁案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，经得起后
人的评判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百姓心中有杆
秤，昏官贪官最终被人民所唾弃，清正廉明永
远被人民所爱戴。因此，我们每一名法院干
警，应该以清官杜范为典范，甘守“葱”羹式的
清贫与寂寞，不图荣华富贵，严守最高人民法
院“五个严禁”；以爱国爱民之情怀提高政治站
位，做一名对党忠诚、业务娴熟、勇于担当、清
正廉洁的好法官。

最后，为杜范故里之行赋诗一首：爱国忧
民葱羹甜，千古流芳美名传。问官哪得清如
许？杜范村里访明廉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）

“葱”羹谈
□ 林 森

《红 楼 梦》 第 74 回 ， 绣 春 囊
事件引发荣国府抄检大观园。王
熙凤带领王善保家的、周瑞家的
等组成的“抄检天团”抄至探春
处时，被她拒绝，还说：“你们别
忙 ， 自 然 连 你 们 抄 的 日 子 有
呢！……可知这样大族人家，若
从 外 头 杀 来 ， 一 时 是 杀 不 死 的 ，
这是古人曾说的‘百足之虫，死
而不僵’，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
起来，才能一败涂地！”

一语成谶，后文贾家的荣国
府、宁国府果然被抄家。续书第
105 回详细叙述了锦衣军对贾家的
查抄。

被抄家的原因

据主持查抄的西平王宣圣旨透
露 ， 荣 国 府 被 抄 的 原 因 是 两 点 ：

“交通外官”和“依势凌弱”。
抄家后薛氏家族的薛蝌对贾

政说：“平安州奉承京官、迎合上
司、虐害百姓，被李御史参劾。”

贾政道：“那管他人的事，到
底打听我们的怎么样？”

薛蝌道：“说是平安州就有我
们，那参的京官就是赦老爷。说
的是包揽词讼。所以火上浇油。”

同时，抄家时还在“东跨所
抄出两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，却
都是违例取利的”。

除“交通外官”和“依势凌
弱 ” 外 ， 从 对 话 中 ， 可 以 看 出 ，
荣国府被抄、贾赦被问罪的原因
还有“包揽词讼”“违例取利”。

再看宁国府。也是来自薛蝌
的打听：“今朝为我哥哥打听决罪
的事，在衙内闻得，有两位御史
风 闻 得 珍 大 爷 引 诱 世 家 子 弟 赌
博，这款还轻；还有一大款是强
占 良 民 妻 女 为 妾 ， 因 其 女 不 从 ，
凌逼致死。”贾政尚未听完，便跺
脚道：“了不得！罢了，罢了！”

根 据 该 信 息 ， 宁 国 府 被 抄 、
贾珍被问罪的原因，则有“引诱
世家子弟赌博”“强占良民妻女”

“威逼人致死”等罪状。

被抄家的“罪名”分析

交通外官。“交通外官”通常
指在朝官与外任官甚至封疆大吏
结党营私，但罪名不见于 《大清
律例》。封建社会，为巩固皇权，

一般禁止外放官员与内官及皇帝
近侍人员互相交结，以防漏泄机
密 或 夤 缘 作 弊 。 故 “ 交 通 外 官 ”
可能会被认定为奸党，划归为威
胁 皇 权 的 犯 罪 ， 后 果 十 分 严 重 。

《大 清 律 例》“ 奸 党 ” 条 规 定 ：
“ 若 在 朝 官 员 ， 交 结 朋 党 ， 紊 乱
朝 政 者 ，（凡 朋 党 官 员） 皆 斩

（监 候）， 妻 、 子 为 奴 ， 财 产 入
官。”可见，“交通外官”如果威
胁 到 皇 权 ， 如 勾 结 谋 反 、 谋 叛 ，
犯罪者本人被斩，家人为奴，家
产入官。如与曹雪芹祖父曹寅同
为康熙帝御前侍卫的纳兰性德之
父——纳兰明珠，就曾被康熙帝
认定为结党行私、背公纳贿，从
而被“罢任、降用”。康熙后期的
九子夺嫡，更是各树朋党、互相
残杀。

依 势 凌 弱 。 从 前 后 文 来 看 ，
“依势凌弱”特指贾赦、贾雨村抢夺
石呆子古扇，并导致石呆子自尽的
事件。实际上，“依势凌弱”也不见
于清代律文，故应将其作为犯罪的
行为表征，而非罪名。“石呆子事件”
是否能够构成贾赦的获罪理由，主
要看贾赦的行为是否构成“威逼人
致死”或“因公科敛”等罪。

《大 清 律 例》“ 威 逼 人 致 死 ”
条规定：“凡因事 （户婚、田土、
钱债之类） 威逼人致 （自尽） 死
者，（审犯人必有可畏之威） 杖一
百。若官吏、公使人等，非因公
务而威逼平民致死者，罪同。（以
上二项） 并追埋葬银一十两 （给
付 死 者 之 家）。” 而 “ 因 公 科 敛 ”
条规定：“凡有司官吏人等，非奉
上司明文，因公擅自科敛所属财
物 ， 及 管 军 官 吏 科 敛 军 人 钱 粮 、
赏赐者，（虽不入己） 杖六十，赃
重者坐赃论；入己者，并计赃以
枉法论。（无禄人减有禄人之罪一
等。至一百二十两，绞监候。） 其
非 因 公 务 ， 科 敛 人 财 物 入 己 者 ，
计赃以不枉法论。（无禄人罪止杖
一百、流三千里。） 若馈送人者，
虽不入己，罪亦如之。”

基 于 此 ， 贾 雨 村 帮 助 贾 赦
“因公擅自科敛所属财物”，二人
构成“因公科敛”罪；而如果石
呆子的疯傻是因为遭受贾赦、贾
雨村威逼导致，继而自杀，那么
其死亡与贾赦、贾雨村的威逼行
为 存 在 因 果 关 系 ， 二 人 又 触 犯

“威逼人致死”罪。在同时触犯二

罪的情况下，以“二罪俱发以重
论”原则对贾赦、贾雨村进行定
罪量刑。

包揽词讼。“包揽词讼”亦不
见于律文，可知其不是一个专门罪
名。但对因“包揽词讼”发生的行
贿、受贿等犯罪，清律通过“官吏
受财”“有事以财请求”等予以了
明确规定。只是这些犯罪与“因公
科敛”一样，不危害皇权，也和谋
杀人等严重侵害他人生命权益的犯
罪不同，法律一般仅根据犯罪者涉
及行贿、受贿钱财数量惩罚，量刑
则从杖刑到绞刑不等，不涉及株连
及抄家等处罚。

违例取利。“违例取利”即高
利 放 贷 ， 属 于 触 犯 《大 清 律 例》

“违禁取利”条规定的犯罪：“凡私
放钱债，及典当财物，每月取利，并
不得过三分。年月虽多，不过一本
一利。违者，笞四十，以余利计赃，
重（于笞四十）者，坐赃论，罪杖一
百。”“违例取利”仅是财产犯罪，甚
至 一 些 朝 代 将 高 利 放 贷 视 为“ 细
故”而不予处理。根据前述规定，
清代对“违例取利”处罚也很轻，轻
的“笞四十”，重的也只“杖一百”。
除非放贷人因债务人未能偿还借
款而让其妻妾、子女抵债，或者强
夺、奸占妇女，罪刑较重的，对行为
人判处绞刑，但不涉及抄家。

赌 博 及 引 诱 世 家 子 弟 赌 博 。
清廷虽然对赌博行为屡屡发文禁
止，并要求对犯罪人重处，但没

有因赌博而抄家的法律规定。《大
清律例》“赌博”条规定：“凡赌
博 财 物 者 ， 皆 杖 八 十 。（所） 摊

（在） 场 （之） 财物入官。其开张
赌 坊 之 人 ，（虽 不 与 赌 列 亦） 同
罪 。（坊 亦 入 官）。 止 据 见 发 为
坐，职官加一等。若赌饮食者勿
论。”从这条规定来看，相对于抄
家，朝廷对赌博行为的惩罚还是
比较轻的，仅仅是“杖八十”，官
员赌博也只是加一等，即“杖九
十”。虽然后来清朝对赌博的惩罚
越来越严厉，但都未及抄家。也
就是说，单纯的赌博行为或者引
诱 别 人 赌 博 ， 是 不 会 被 抄 家 的 。
宁国府因贾珍引诱世家子弟赌博
而被抄家，并不是历史情况的真
实 反 映 ， 也 不 符 合 曹 雪 芹 的 构
思。《红楼梦》 多次写到贾府的赌
博之风，主要是据此反映贾家子
孙 的 “ 不 肖 ”、 贾 府 的 日 渐 没 落
等，而非作为抄家的暗示。

不过，《大清律例》对赌博还规
定：“凡现任职官，有犯屡次聚赌，
及经旬累月开场者，发往乌鲁木齐
等处效力赎罪。”据续书交代，宁国
府被抄家后，贾珍被“派往海疆效
力赎罪”，倒是与条例中“发往乌鲁
木齐等处效力赎罪”接了榫。

强占良民妻女。封建社会，强
人妻占人女现象屡见不鲜，故法律
明确禁止。清律也设有“强占良家
妻女”条，以禁止豪强、官员强夺
良家妻女，并对违反者处以绞刑的

重罪。“强占良家妻女”属于侵犯人
身权利的重罪，但只由犯罪者自身承
担刑事责任，不涉及其财产及犯罪者
家族丁口入官、为奴等。

另 外 ， 在 荣 国 府 查 抄 家 产 时 ，
锦衣军“查出御用衣裙并多少禁用
之物”。在下文登记抄家的清单里，
也有“黄缎十二卷”等物品，大概
就 是 续 书 作 者 构 思 的 涉 嫌 僭 越 的

“ 禁 用 之 物 ”。 确 实 ， 若 无 正 当 理
由，私藏“禁用之物”的后果是非
常严重的。因为在古代，除御用衣
物 外 ， 部 分 颜 色 如 黄 色 、 紫 色 等 ，
是皇家专用的，普通人家甚至是贵
族也不敢乱用。

《红楼梦》 书中，写到使用黄色
的物品都跟皇帝有关。如先是封了
贵妃的贾元春，书中描写她穿的是

“黄袍”，用的物品有“一把曲柄七
凤 黄 金 伞 ”“ 一 顶 金 顶 金 黄 绣 凤 版
舆”。再有就是年底贾府到皇宫领取

“ 春 祭 的 恩 赏 ”， 贾 蓉 带 回 来 的 是
“黄布口袋”。家中藏有黄色缎子衣
物、“御用衣裙”在内的禁用物品，
可能会被视为谋反、谋大逆，后果
十 分 严 重 。 不 过 贾 府 保 存 这 些 物
品，可以解释得过去，主持查抄的
北静王、西平王也说“禁用之物原
办 进 贵 妃 用 的 ， 我 们 声 明 ， 也 无
碍。”故以查抄出禁用之物给贾府定
罪，也是不太符合逻辑的。

经过前述分析，如此沸沸扬扬
的 抄 家 ， 其 理 由 竟 是 站 不 住 脚 的 。
而从前八十回的部分情节来看，贾
府其实还有其他犯罪，如秦可卿僭
越使用原本为“坏了事”的义忠亲
王 老 千 岁 准 备 的 棺 木 ， 可 能 触 犯

“ 十 恶 ” 之 “ 大 不 敬 ” 罪 ； 贾 宝 玉
“引逗”蒋玉菡得罪政敌忠顺王，可
能使贾府陷入政治斗争而遭灭顶之
灾 ； 荣 国 府 为 甄 家 隐 瞒 应 入 官 财
产，涉嫌触犯 《大清律例》“隐瞒入
官家产”罪等等。第 18 回元妃省亲
点 戏 时 ， 脂 砚 斋 有 批 语 “ 《一 捧
雪》 伏贾家之败”，隐喻贾府可能因
某古董如古扇、蜡油冻的佛手等遭
人陷害，成为抄家导火索。而这些
却都没有成为续书中贾家获罪、抄
家的理由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 庆 市 第 三 中 级
人民法院）

“法律乃立国之本，法医则为
法 律 信 实 之 保 障 ”（林 几 1928 年

《法医谈》）。宋代是司法检验制
度发展的鼎盛时期，无论是检验
技术还是检验程序，都较前代更
为完善。《洗冤集录》（南宋宋慈
著） 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
著，有许多关于法医学的检验内
容 ， 特 别 是 关 于 尸 体 检 验 的 记
载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司法检验
制度与检验文化，是传统慎刑理
念在司法检验领域的具象化。

勘验现场：
从实检验，找寻案件痕迹

《洗 冤 集 录》“ 初 检 篇 ” 指
出，“告状切不可信，须是详细检
验，务要从实”。勘验现场是进行
尸体检验的前置程序，查明案件
的发生时间和相关痕迹，有助于
还原案件发生的时空场景。对于
下级上报来的案件情况，不可轻
信，要去勘验现场核实，尸体的
一些部位和伤残状况，仵作等勘
验人员也要直接面对，切不可怕
羞怕脏有恐惧感，只有这样，才
能及时查明案件的具体细节，为
后续的裁判打下基础。

勘验现场另一目的是记录尸
体位置，找寻案件线索。《洗冤集
录》“验未埋瘗尸首”指出，“未
埋 尸 首 …… 并 先 打 量 顿 尸 所 在 ，
四至、高低，所离某处若干。在
溪 涧 之 内 ， 上 去 山 脚 或 岸 几 许 ，
系 何 人 地 上 ， 地 名 甚 处 ， 若 屋

内，系在何处，及上下有无物色
盖簟，讫，方可舁尸出验。”检验
未埋下的尸体，应先查看尸体所
在位置，测量并记录尸体现场四
周的界址、地形高低，以及距离
各个参照物 （如道路、房屋、树
木 等） 的 远 近 。 如 果 尸 体 在 溪
涧 ， 要 测 量 离 山 脚 或 河 岸 的 距
离。要查明尸体所在的土地属于
何人？具体地名是什么？如果是
在屋内，要明确在哪个房间。同
时，要检查尸体上下方是否有遮
盖 物 或 垫 席 。 完 成 这 些 检 查 后 ，
才可以对尸体进行检验。这些详
细规定，目的是尽可能还原案发
现场，为接下来的证据收集做铺
垫。最后周围用灰印对尸体现场
封存，将尸体交与人看管，并让
看管人员立下字据。

检验尸体：
识别被害人，确认案件性质

《洗冤集录》 对检验尸体的要
求体现在以下方面。

辨 认 被 害 人 身 份 。《洗 冤 集
录》“验状说”指出，“其尸首有
无雕青、灸瘢？旧有何缺折肢体
及伛偻、拳跛、秃头、青紫、黑
色 、 红 志 、 肉 瘤 、 蹄 踵 诸 般 疾
状？皆要一一于验状声载”。即检
验 时 ， 必 须 查 明 尸 体 上 有 无 纹
身、艾灸疤痕？之前是否有肢体
骨折以及驼背、拳曲、跛足、秃
头 ？ 皮 肤 上 是 否 有 青 紫 斑 、 黑
痣、红痣、肉瘤等各种疾病或特

征？所有这些都必须在验尸报告
上明确记载。这些详细勘验，目
的是通过被害人的体貌特征，为
未来案件侦破提供一手资料。

确认案件性质，即被害人是
自 杀 、 他 杀 还 是 病 死 。《洗 冤 集
录》“疑难杂说”（上） 指出，“凡
验 尸 ， 不 过 刀 刃 杀 伤 与 他 物 斗
打 、 拳 手 殴 击 ， 或 自 缢 、 或 勒
杀，或投水、或被人溺死，或病
患，数者致命而已”。大凡检验尸
体 ， 无 非 是 以 下 情 形 ： 被 刀 杀
伤 、 与 他 人 打 斗 致 伤 ， 或 是 自

缢、被人勒杀，或自己投水、被
人溺死，或因病死亡——这几类
是最常见的致命原因。

对于不同死者，尸体会在脸
色、体形、肌肉、气血上呈现不
同 的 样 态 ，《洗 冤 集 录》 还 对 中
风 、 卒 死 、 伤 寒 、 时 气 、 中 暑 、
冻死、饿死等情形分类分析，以
做死因判断。

再次检查。《洗冤集录》“初
检”指出，“候毕，周围用灰印，
记有若干枚，交与守尸弓手，耆正
副，邻人看守，责状附案，交与复
检，免至被人残害伤损尸首也，若
是疑难检验，仍不得远去，防复检
异同”。初检结束后，尸体要交专
人看管，防止被破坏。日后若有疑
问，可复检比对异同。复检官确认
无误以后，才可以将尸体交与被害
人亲属。同时，为了避免复检官员
渎职舞弊，《洗冤集录》“条令”指
出，检验后应该在两个时辰内报
官，超过两个时辰不请官者，按照
违法论处。通过时间约束复检人
员，确保证据的客观真实。

证据保存：
制作验状和检验格目

制作验状。《洗冤集录》“验
状说”指出，“凡验状须开具：死
人尸首原在甚处，如何顿放，彼
处四至、有何衣服在彼，逐一各
检劄名件”。验状主要是对尸体检
验的现场客观情况的记录，它是
南宋规定的法律文书，具有法律

效力。验状要准确记录尸体所处的
具体场所、摆放位置、样态等。同
时，验状还要进行客观记录，不可
夸张，如记录致命伤痕时，一定要
如实填写，不可随意增减尺寸。

制 作 检 验 格 目 。《洗 冤 集 录》
“ 条 令 ” 指 出 ，“ 诸 初 、 覆 检 尸 格
目 ， 提 点 刑 狱 司 依 式 印 造 ， 每 副
初 、 覆 各 三 纸 ， 以 千 字 文 为 号 ，
凿 定 给 下 州 县 ”。 检 验 格 目 是 对 技
术 检 验 以 外 的 诸 多 情 况 细 节 进 行
记 录 ， 目 的 是 防 止 徇 私 情 况 出
现 。 检 验 格 目 分 为 初 检 格 目 与 复
检 格 目 ， 由 提 点 刑 狱 司 依 格 式 制
作 ， 每 副 包 括 初 检 格 目 与 复 检 格
目各三份，以千字文为记号，由中
央分发各州县。

“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，一失难
复”。当代著名法律史学者徐道邻先
生曾言：“宋朝的人是懂法律和尊重
法律的。”宋代的士大夫们习律令、
重人命、知义理，他们在处理人命
案 件 中 ， 特 别 重 视 对 尸 体 的 检 验 。
从 勘 验 现 场 、 检 验 尸 体 到 证 据 保
存，《洗冤集录》 都制定了详尽的步
骤，作了严格要求，在一定程度上
体 现 了 宋 代 司 法 制 度 的 先 进 与 文
明，元代的“检验法式”和清代的

“尸格”“尸图”都是在此基础上改
进而来。

【本文系 2023 年度重庆市社会科
学 规 划 项 目“ 从 结 构 失 衡 到 结 构 优
化：中国式司法鉴定制度的现代化研
究 ”（课 题 编 号 ：2023NDYB43）的 阶
段性研究成果】

（作者单位：西南政法大学）

《洗冤集录》 记载的关于勘验
现场的内容。 资料图片

贾府被抄家图。 资料图片


